
製表日期：106年01月21日表18-3-1(103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金額單項分配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合　　計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

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
利金

財產交易
所得

機會中獎
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 申報大於

歸戶
薪資淨所得 按薪資淨所得計

算之綜合所得 稿費收入

各類所得金額

分位別

第1分位 1.09 7.250.202.204.521.220.141.331.972.562.383.600.712.264.5610.00 0.79

第2分位 2.77 4.212.042.834.101.650.221.192.382.573.113.963.012.544.2510.00 2.07

第3分位 3.76 4.003.452.633.882.410.251.293.762.743.314.634.292.684.3310.00 3.11

第4分位 4.75 4.134.752.993.853.300.421.535.303.273.905.585.473.224.9210.00 4.15

第5分位 5.82 4.526.113.254.304.010.751.906.464.044.567.006.713.865.8010.00 5.28

第6分位 7.13 5.287.663.955.875.081.212.567.915.275.948.688.155.097.0210.00 6.65

第7分位 8.87 6.499.714.946.776.681.833.499.466.817.5211.1410.036.948.4310.00 8.48

第8分位 11.37 8.2512.876.598.648.993.365.0811.848.9810.0512.5912.819.6610.4610.00 11.20

第9分位 15.65 14.0417.9610.6213.9513.569.558.6117.0213.7415.1015.9217.2316.2014.2410.00 15.92

第10分位 38.78 41.8335.2660.0044.1253.1182.2773.0333.8950.0244.1326.8931.5847.5635.9810.00 42.36

合      計 100.00 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 100.00

一、說明：（一）如表16-3。
　　　　　（二）本表為各類所得在全國縣市之分配。
二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